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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辦理目的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中部地區生技醫療產業發展，

協助產業擴展國際市場，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藉由本計畫以申請機制及公

開計畫徵求方式等，進行醫材產業上、中及下游的串聯，透過產品暨系統開發補助、

輔導與技術媒合、整合及引導產學研醫投入醫療器材領域，加速生醫產品商品化，

促進國內生醫產業提升，並協助產業行銷推廣，逐步促成醫療器材切入國內外市場，

提升醫療器材產值。 

貳、 計畫申請資格 

一、申請資格： 

(一)申請機構與合作單位為公司者(以下簡稱其他企業)應為依公司法設立之公

司，且財務狀況符合淨值為正值及最近 1 年無退票紀錄（依公司最近 1 年

財務狀況符合規範）。 

(二)合作單位為醫療機構者，應為科技部補助單位之教學醫院或公私立大專校

院附設醫院，名單詳見附件。 

(三)與申請機構共同合作並執行補助計畫之其他企業、學研機構或醫療機構簡

稱合作單位。 

(四)申請機構應具備研發管理之整合能力，有效處理合作單位共同執行計畫所

產生之權利義務、任務分工、計畫管理及財務支出單據彙整等有關事宜。計

畫執行期間，應由申請機構彙整合作單位之資料，必要時本局得對合作單位

進行個別查證、審查等計畫管考作業。 

(五)申請機構及其他企業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以本計畫公告截止日前，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之最新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為準)。如申請時非屬陸

資投資企業，但於核定或簽約前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為陸資投資

企業者，本局將退件或註銷補助資格。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符申請資格： 

1.於 5 年內曾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者。 

2.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3.於 3 年內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4.最近 3 年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情事。 

5. 公司負責人具有「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所稱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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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 

若有上列情事，本局得駁回申請或追回已撥付款項並解除契約。 

註：「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所稱投資人，指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依規定在臺灣地

區從事投資行為者。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投資第三地區之公司，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 

(2)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前項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在臺灣地區

之投資，不適用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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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類型： 

本計畫補助規範如下： 

類型 
整合型 

成長組 新創組 

補助範疇 智慧輔具、微創手術醫材及其他醫材產品。 

計畫內涵 

跨領域產業、產學研醫合作，進行模組
化與系統化生醫產品開發及國內外行
銷。 

協助新創公司進行技術能量提升、上市
前試驗或驗證，加速醫材產品商品化及
國內外行銷。 

提案資格 

1.申請機構應為中科園區之科學事業

或即將申請進駐中科園區之公司。 

2. 須與至少一家學研或醫療機構共同
申請。 

申請機構除須符合「成長組」資格

外，且應為 102 年 11 月 1 日後登記之

新創公司。 

補助上限 

700 萬元/案 350 萬元/案 

1.執行單位為公司者其自籌款須大於其補助款。 

2.補助金額不得超過計畫經費總額之 50%，不足部分均由公司以自籌款支應。 

3.申請機構補助款應高於各合作單位補助款。 

4.學研機構及醫療機構合計補助款不得低於補助總額之 10%。 

執行期間 最長 12 個月，得展延一次且最長 3 個月為限 

查核指標 

計畫期間內提出計畫標的之下列申請
擇一： 

1. 計畫標的之國內 QMS 或查驗登記申

請。 

2. 國外 ISO 13485(或預計上市國家

GMP)或 CE 或 FDA 等醫療器材產

品上市許可申請。 

開發新產品原型品進行測試或驗證 

(註 2)。 

共同查核
指標 

1. 參加國內外實體/線上參展或專科醫學會發表至少 1 場，及配合本計畫參展 1

場(註 3)。 

2. 規劃或參加與計畫相關人才培育課程至少 15 小時。 

3. 結合中部地區(註 1)之產學研醫單位共同辦理活動(產品發表會/研討會等)至
少 1 場。 

4. 即將申請進駐中科園區之公司應於計畫期中查訪前，完成中科園區投資申請
程序進入審查階段。 

 

註 1：「中部地區」包括中科園區所在之縣市(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 

註 2：檢測報告需符合國內「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審查準則」或各國醫療器材主管機關同等要  

求。 

註 3：配合參展包含「2022 台灣醫療科技展」或國際線上參展等，並依當年度本局實際規

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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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申請說明 

一、申請期限：自公告日起至 11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17:00 截止(非以郵戳為憑，以

送達為準)，逾期恕不受理。 

二、本年度計畫之預計執行期程為自 111 年 4 月 1 日至 112 年 3 月 31 日。 

三、計畫申請補助之金額均不得超過計畫經費總額之 50%，不足部分由申請機構自行

支應。 

四、各項經費編列方式、額度等注意事項，請參詳「陸、計畫費用項目」。 

五、計畫補助原則：依本局本(111)年度補助經費額度、重點推動項目與整體申請審查

結果，確認補助名單及金額，未獲補助案件恕不受理申覆。同一申請機構於同一

期間執行本計畫，以二件為限；計畫主持人同時間執行本計畫，以一件為限。 

六、申請機構及合作單位對申請計畫書內容（紙本及電子檔）涉及個人資料或檔案者，

應取得相關當事人同意，並同意本局（含計畫辦公室）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及辦理計畫審查、執行管考等作業用途內，作蒐集、處理及利用。 

七、配合本計畫推動及績效考核評估相關事項，包括以下項目︰ 

(一)需配合參與本計畫之管考會議及績效考核相關事宜，包括期中/結案查訪(技術

及財務)，並繳交活動規劃表、成果產出統計表、計畫執行工作報告、計畫經

費送審支用單據明細表、經費動支明細表、成果報告及成效追蹤進度等文件。 

(二)本局得要求受補助機構配合本計畫交辦事項及參與執行本計畫之出國觀展或

參展、媒合交流會、成果發表會、實體展示、觀摩參訪、媒體採訪、宣傳短片

拍攝及受訪等，並撰寫計畫成果簡介、活動新聞稿等媒體露出文案。計畫結案

後，受補助機構應配合本局及計畫辦公室於計畫結案後每半年進行成效追蹤 2

至 5 年之成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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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應備文件 

單位 應備文件 

申
請
機
構 

1.計畫申請函一式 1 份(正本)。 

2.申請資格文件檢核表一式 1 份(正本)。 

3.計畫申請表一式 1 份(正本)。 

4.計畫書紙本一式 10 份及電子檔 1 份。 

(須附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5.基本資料表暨同意書一式 1 份(正本)。 

6.登記或設立證明(一式 1 份)：如公司登記、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許可登記證明文

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申

請機構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公司並得以列印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料代之。 

7.公司最近 3 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一式 1 份)，成立未滿 3 年之公司檢

附歷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一式 1 份)。依公司法規定未達會計師查核

簽證標準之公司組織免附財務報表。 

8.納稅證明(一式 1 份)：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

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

聯。申請機構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

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

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9.信用證明(一式 1 份)：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計畫申請截止日

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

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文件，並符合下列規定： 

(1)查詢日期，應為計畫申請截止日前半年以內。 

(2)票據交換所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出具之第 1 類或第 2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

單。 

(3)查覆單上應載明之內容如下： 

a.資料來源為票據交換機構。 

b.非拒絕往來戶。 

c.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為無退票紀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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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應備文件 

局有證據顯示申請機構於截止受理期限前，係拒絕往來戶或有退票紀錄者，

依證據處理。) 

d.資料查詢日期。 

e.申請機構統一編號或名稱。 

(4)查覆單經塗改或無查覆單位圖章者無效。 

10.切結書一式 1 份(正本)。 

11.提案資格佐證資料：中科園區之科學事業核准投資設立佐證資料一式 1 份。 

(即將申請進駐中科園區之公司免附) 

12.本計畫涉及相關試驗者(依科技部補助產業前瞻技術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範

之相關試驗)，需檢附相關試驗之送審證明文件或核准文件一式 1 份(影本)。 

合
作
單
位 

1.基本資料表暨同意書一式 1 份(正本)。 

2.登記或設立證明一式 1 份。 

3.合作意向書一式 1 份(正本)。 

4.切結書一式 1 份(正本)。 

5.其他企業需另檢附申請機構應備文件第 7~9 項。 

※影本文件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合作單位兩家以上，應備資料份數需與合作單位數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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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收件方式與諮詢服務 

一、申請機構應於公告受理申請期限內，以正式公文函送申請應備文件至下列計畫辦

公室。審查未通過者，本局得視需要留存 4 份申請文件，其餘 6 份退還。 

二、本計畫收件單位與洽詢資訊： 

(一)收件單位：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辦公室」 

(二)收件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九路 59 號 

(三)聯絡資訊：賴先生 (04)-2359-5900#606 

李先生 (04)-2359-5900#223 

(四)聯絡信箱：ctbmi@pidc.org.tw 

(五)傳真：(04)2350-8014 

(六)計畫網站：ctbmi.pidc.org.tw 

 

 

  

file://///pine/Departments/D0/D9/生醫計畫/109/8_作業手冊/01.計畫申請須知/ctbmi@pidc.org.tw
http://www.ctbmi.pi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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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計畫費用項目 

本計畫補助款為經常門費用，不得編列資本門費用，其用途為執行業務所需之人

事費及業務費；一級用途別科目(人事費及業務費)之經費，不得超過核定之補助款預算

數，且不得相互流用。申請計畫費用得包括以下項目(以下所報支項目金額，以未稅金

額提報(不含營業稅)，非屬營業稅納稅義務人所報支項目金額則以含稅金額提報)。 

計畫類

型 
整合型 

會 計 科

目 

1.人事費 

2.業務費(文具紙張費、印刷費、郵資費、報名費、資料蒐集費、場地費、

展覽攤位費、會場及展覽裝潢費、鐘點費、撰稿費、翻譯費、委託勞務

費、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設備攤銷費、技術授權費、專利費用、旅

運費、其他費用、行政管理費) 

註：111 年度規劃之「2022 台灣醫療科技展」參展(查核指標 1)，展覽攤位費由本

計畫辦公室支付，其餘費用由申請機構編列於計畫經費支付。 

各會計科目說明如下： 

一、人事費：合作單位若為學研/醫療機構，所編列之計畫主持人費用以每月 15,000 元

為上限，協同主持人不得支領研究主持費。 

二、業務費：文具紙張費、印刷費、郵資費、報名費、資料蒐集費、場地費、展覽攤

位費、會場及展覽裝潢費、鐘點費、撰稿費、翻譯費、委託勞務費(委外檢測、驗

證、打樣、產品設計等費用)、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設備攤銷費、技術授權費、

專利費用、旅運費(國內/外差旅費、講師交通費、運費)、其他費用(設備租用費、

設備維護費、活動保險費、餐費、其他雜項支出)、行政管理費(僅限學研/醫療機

構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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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計畫審查項目 

本計畫審查程序分為資格審查、專業審查及核定補助等階段進行。計畫流程及程

序如下： 

計畫申請 

是否通過 

決審會議 

本局核定並通知 

簽約 

各階段 流程圖 

資格審查 

1. 申請資格、說明(p1~2) 

2. 應備申請文件(p4~5) 

(表單格式請參申請作業手冊) 

3. 送件相關資訊(p6) 

4. 資格審查(p9) 

專業審查 

1. 專業審查(p9) 

簽約及管考 

1. 簽約及撥款作業(p11~12) 

2. 計畫執行作業(p13~15) 

是 

否 

是否通過 

書面審查 

是 

計畫執行 

結案 

是否通過 

簡報審查 

核定補助 

1. 核定補助(p10) 

 

本局退件並函知 

退還申請文件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否通過 

申請文件審查 

是否 

通知補件 

修正計畫書是

否通過複評 

是 

註銷補助資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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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格審查 

申請文件之格式或應記載事項有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由本局或計畫辦公室

以書面、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申請機構限期(5 個工作天內)補正一次，逾期不補正

或補正仍不全者，應不予受理。 

二、專業審查 

(一)書面及簡報審查 

由本局聘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生醫產業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

生醫產發會）進行書面審查及申請機構依指定時間地點出席簡報審查會議進

行說明，各申請案之申請機構計畫主持人原則應親自出席答詢，倘申請機構

計畫主持人因有其他重要業務，致無法出席簡報者，得指派合作單位計畫主

持人或計畫編制內其他相關人員代理出席簡報答詢(須檢附委託代理授權

書)，倘未能出席簡報且未指派代理人出席者，審查委員得予以減分。審查

重點如下列所示： 

1.整合型計畫審查重點 

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計畫團隊能力 

1.公司財務能力與健全性 

2.公司營運風險分析 

3.研發團隊專業能力、實績及執行能力 

4.研發團隊與合作單位之計畫分工合理性 

人才培育規劃 
1.公司研究人員學歷分佈 

2.專業知識與技術培育規劃 

計畫產品技術競

爭力 

1.目標市場定位分析及競爭優勢 

2.產品技術創新性或技術升級潛力 

3.擬開發之新產品超越國內目前產業技術水準 

4.擬開發之新產品技術與市場應用價值 

5.目標市場與定位及預期經濟效益 

6.智慧財產權具體的布局規劃 

行銷拓展規劃 國內外行銷模式具多元、創新、整合之手法及思維 

跨域整合能力 
1.團隊合作模式及分工規劃 

2.與中部地區產學研醫鏈結的實質效益 

計畫執行能力及

可行性評估 

1. 計畫可行性與具體作法，及計畫各查核點具體量化 

2.各項費用編列的合理性 

3.後續成果落實規劃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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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審會議 

由生醫產發會委員組成，會議召開由本局局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會議召

集人，召集人僅主持會議，不參與審議及表決。 

三、核定補助 

依據決審會議決議，由本局核定且公告補助名單及補助金額，並依核定結果，

正式函文通知申請機構。 

四、審核結果通知 

由本局函送核定清單及提供審查委員意見表，請申請機構依通知期限內辦理

複評及簽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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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簽約及撥款作業 

一、本計畫經核定給予補助之申請機構於接獲核定補助通知函後，應於 15 日內完成簽

約前準備事項，計畫書及契約書內容請依核定清單及審查委員意見表修正後送至

計畫辦公室辦理複評作業，未通過複評者將註銷其受補助資格。 

二、通過複評者應於 15 日內檢具填妥本計畫契約暨計畫書一式 10 份(依合作單位數自

行增加)，由計畫辦公室函轉本局辦理簽約手續，無法如期辦理手續者，得敘明理

由函請本局同意延長簽約時程，惟延長期限不得超過 30 日，屆期仍未辦理簽約或

放棄簽約者，則註銷其受補助資格，且於註銷日起 1 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補助。 

三、補助契約書格式及內容由本局定之，受補助機構不可隨意修改格式與內容。契約

暨計畫書用印後由本局留存 6 份，計畫辦公室留存 2 份，申請機構及合作單位各

留存 1 份為憑。 

四、受補助機構為公司者應依規定設立補助款專戶，學研或醫療機構無法設立專戶者，

得設立補助款專帳單獨管理。 

五、申請機構應依規定提出履約保證文件正本，以「銀行本行支票」、「銀行履約保證

金保證書」、「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與「現金轉帳」(銀行名稱：「中央

銀行國庫局」，戶名：「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帳號「24652002124012」，

需檢附匯款單)四種方式擇一出具。保證期間自請領第一期款函文日起至計畫期滿

日後 6 個月止，履約保證金額須為計畫補助總額之 50%。 

六、請款說明： 

請款期別 
單位類型 

(撥付額度) 
請領標準 請款應備文件 

第一期款 

公司 

(補助款之 40%) 

簽約後 14 日內辦理 

1.請款公文 

2.請款收據(或免稅發票) 

3.專戶存摺影本 

4.履約保證文件正本(申請

機構) 

學研機構/ 

醫療機構 

(補助款之 50%) 

1.請款公文 

2.請款收據或領據(請依各

機構內部格式繕製) 

3.設立專戶者-專戶存摺影

本/設立專帳者-匯款帳號

資料 

第二期款 
公司 

(補助款之 35%) 

應於期中查訪通過後，及前一
期之計畫執行工作報告(季報)

送交本局並經本局核可，且計
畫實際執行進度達全程預定工
作進度之 50%，及計畫總補助
款動支進度達第一期已撥付款

1.請款公文 

2.請款收據(或免稅發票) 

3.專戶存摺影本 

4.非中科園區科學事業者應

附入區投資證明文件(合作

單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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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期別 
單位類型 

(撥付額度) 
請領標準 請款應備文件 

學研機構/ 

醫療機構 

(補助款之 50%) 

之 80%以上始撥付，並於收到
本局查訪結果同意函文起 14 日
內完成請領。 

1.請款公文 

2.請款收據或領據(請依各

機構內部格式繕製) 

3.設立專戶者-專戶存摺影

本/設立專帳者-匯款帳號

資料 

第三期款 
公司 

(補助款之 25%) 

應於前一期之計畫執行工作報
告(季報)送交本局並經本局核
可且完成提送成果報告，並經
計畫查訪小組實地驗收後，於
收到本局驗收查訪結果同意函
文起 14 日內完成請領。 

1.請款公文 

2.請款收據(或免稅發票) 

3.專戶存摺影本 

下列文件由申請機構繳交： 

1.依結案查訪意見修正計畫

成果報告紙本一式 3 份及

電子檔 1 份 

3.本計畫(含申請機構及合

作單位)帳冊所有支用單

據及應附單據文件掃描電

子檔 1 份 

3.成果報告書面授權同意書

(含申請機構及合作單位) 

 

(一)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據受補助機構內部請採購程序辦理，適用

「政府採購法」之機構需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二)受補助經費結報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結案時應檢附收支清單(列明支出用途及實支經費總額)

辦理。 

(三)同一案件如已領有政府機關補助金額者，本局得不予補助，且計畫補助之研發

人員屬專任者薪資部分(含補助款與自籌款)不得重複申請或支領政府機關其

他計畫經費補助；屬兼任者，支領本計畫及其他政府相關計畫補助之投入工時

比例，合計不得超過 100%。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

收回已撥付款項，申請機構並應負相關責任。 

(四)若受補助機構之自籌款金額如有未達所核定計畫書之自籌款金額者，本局將於

計畫結案時依比例扣減未撥付之補助款或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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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計畫執行作業 

為能提高受補助案整體執行成效，本局或計畫辦公室執行時將依各階段作業進行

考核追蹤，以達管理成效。 

一、計畫執行督導與考核作業 

(一)為審查受補助機構有無重複申請與經費使用情況及考核執行成效，本局或計

畫辦公室得隨時派員查核相關單據、帳冊及計畫執行狀況，受補助機構不得

拒絶。 

(二)申請機構須於每月 25 日前繳交次月之活動規劃表及成果產出統計表予本局

或計畫辦公室。 

(三)申請機構須於每季結束後 10 日內，以書面提報計畫執行工作報告、計畫經費

送審支用單據明細表及經費動支明細表等相關表單一式 2 份，函文報請計畫

辦公室查核。 

二、計畫變更：為維持原提計畫之核心內涵與目標效益，若受補助機構於計畫執行期

間之計畫執行內容與原計畫有差異時，在補助金額不變情況下，應由申請機構以

書面提出計畫變更申請，計畫變更審查結果由計畫辦公室函請本局核定後，始得

變更，惟相關變更須於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前 1 個月提出。 

計畫變更申請原則如下： 

(一)不得變更項目：合作單位。 

(二)重大變更項目：計畫技術規格（若因市場因素或不可歸責申請機構原因為限）、

申請機構發生合併或分割情況、合作單位發生合併或分割等情況時，得提出

申請變更。 

(三)專案變更項目：計畫主持人因留職停薪、離職、退休、調任、或死亡等事由，

致未能執行計畫者，得提出申請變更。（本項變更申請須於事前或事實發生後

1 個月內，以書面提出） 

(四)一般變更項目：受補助機構在補助金額不變情況下，得以書面提出申請變更

計畫。 

三、期中及結案查訪：由本局、生醫產發會委員、學者專家及計畫辦公室組成計畫查

訪小組，分別於計畫期中(計畫執行第 7 個月)及結案時進行實地查訪計畫成果及

稽核補助款之支用情形，如因疫情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進行實地查訪，得視

實際需求改以其他方式辦理。該查訪分為技術及財務兩部分，申請機構需全力配

合該項查訪作業。另有特殊情況時，計畫查訪小組可依計畫執行情形進行不定期

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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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查訪重點： 

1. 計畫執行現況與原計畫目標所列查核點執行狀況。 

2. 行銷推廣活動是否按計畫進行。 

3. 與合作單位分工及技術合作之執行情形。 

4.遭遇困難及預期解決方案。 

5.後續發展規劃及預期成果。 

6. 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7.查核經費項目支用情形。 

8.受補助機構負責研發工作項目之人員是否確實填寫研發紀錄簿。 

(二)財務查訪重點： 

1.核銷方式： 

(1)各類支用單據須按計畫項目及預算科目分類，記帳憑證時序裝訂成冊(補

助款支用單據正本與自籌款支用單據影本)。 

(2)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申請機構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

止補助 1 至 5 年。 

2.為配合查訪進行，需檢附工作執行進度報告、經費動支明細表、相關會計表

單等相關資料，供財務查訪小組實地查訪。合作單位之支用單據於期中查訪

與結案查訪前，以送至申請機構為原則，並由申請機構負責整理建檔，以供

查訪小組查核。 

3.受補助機構執行計畫之各項支用單據，經查核如發現有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

虛報、浮報者，將由計畫辦公室轉請本局通知申請機構或計畫主持人限期改

善，並提出書面答辯，經審查結果如認定證據確切或情節重大時，由本局追

回部份或全部補助款。 

4.除學研機構、醫療機構為依法免納營業稅者外，計畫經費應以未稅金額（不

含營業稅）編列及審核。 

(三)查訪結果：受補助機構應改進項目，將由計畫辦公室函知本局後，由本局正式

函文申請機構。倘經計畫查訪小組認定成效不佳，得停止撥付補助款、終止

計畫或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 

(四)提交成果報告：申請機構應於其計畫完成結束 1 個月內編製成果報告一式 6

份送計畫辦公室轉請本局辦理結案查訪驗收事宜。 

四、結清專戶：計畫完成結案時，於第三期款撥付後，申請機構與開設專戶之學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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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醫療機構應結清補助款專戶，並辦理結餘數及利息數繳回本局，但利息數依其

他規定免予繳回者，從其規定。(註：補助款利息數應依各專戶存款銀行之存款利

息，為扣稅前的毛額) 

五、成效追蹤：受補助機構應配合本局及計畫辦公室於計畫結案後每半年進行成效追

蹤 2 至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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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

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請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相關規定。 

二、申請機構及其合作單位皆需派員出席計畫期中、結案查訪，且對於計畫查訪小組

查核計畫相關內容，有說明及答覆之義務。 

三、受補助機構依核定之執行計畫書辦理各項工作，且無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法律規

定之情事。受補助機構執行計畫時，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不得將補助款使用於核定計畫以外之其他用途。 

四、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受補助機構所有計畫參與人員均須同意並願意遵守「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五、受補助機構結案時應出具「成果報告書面授權同意書」正本 1 份，本局得將計畫

成果報告之全部或部分重製、統計，並作成報告於國內外發表(發表之方式包括但

不限於紙本發行、簡報、網路傳輸)。前項成果報告有利用他人著作者，申請機構

應取得該他人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永久無償授權本局為前項之利用，將授權書面

正本 1 份併同交付本局。 

六、受補助機構自行保存之本計畫各項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並自結案

完成之日起算，至少應留存 10 年，以備查驗。已達銷毀年限之支用單據，應報經

本局同意後始得銷毀。若有解散或其他無法保存支用單據之情事，應於事實發生

前 30 日內函報本局，並將計畫支用單據等資料送交本局保存。本局得視情況要求

繳回支用單據及相關各類資料。 

七、計畫研究成果及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研發成果），歸屬申請機構或其合

作單位所有。申請機構及其合作單位對研發成果負管理及運用之責，得自行協議

研發成果之歸屬。 

八、本計畫補助款如有預算未通過立法審查或經部分刪減或其他不可歸責之因素，本

局得依實際業務執行所需，終止計畫補助或調整計畫補助經費，受補助機構不得

異議，且不得對本局提出損害賠償或其他任何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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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本計畫作業要點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補(捐)助衛星基地及推動科技產業

發展計畫作業要點 

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園區產業新創發展、激勵產

業跨域結合投入科技產業，協助產業商品化、開拓新服務與應用、提升科技技

術及擴展國際市場，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衛星基地，指為協助園區整體產業發展而研提計畫與本局合作之受

補(捐)助機構。 

三、申請機構須為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公司、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大專校院、

高中職或學術研究機構。 

四、本局得視計畫執行所需，委託具行政或技術實務經驗之單位成立計畫辦公室，

協助辦理計畫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撥付、追回補(捐)助款、督導及考

核。 

成立計畫辦公室之單位不得申請計畫補助。 

五、為辦理本要點補(捐)助審查與核定計畫變更等事項，本局得聘請七至二十一人

相關專家學者組成推動小組，其中一人為總召集人、一人為協同召集人。推動

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六、申請時間、程序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受理申請期間由本局另行公告，本局得視情形調整收件次數。 

(二)同一申請機構於同一期間執行之計畫，不得超過二件。 

(三)申請機構應於本局公告申請期間內，依規定內容格式檢送申請文件，向本

局或計畫辦公室提出申請。申請須知、文件格式及計畫書應記載事項由本

局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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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補助案評選及審核作業，依序為「資格審查」、「專業審查」及「核定補

助」： 

(一)資格審查：由本局或計畫辦公室，就申請機構所提申請文件進行申請資格

之形式要件審查。 

(二)專業審查： 

1、資格審查合格者，由總召集人自推動小組指定主審委員一人及協審委

員二人，分案進行書面審查，得視情況進行簡報審查或實地訪視，並

提建議送決審會議進行討論。 

2、決審會議依本局當年度補(捐)助經費額度、重點推動項目與審查結果，

確認補(捐)助名單及金額。 

3、決審會議由推動小組委員組成，會議召開由本局局長或其指定人員擔

任會議召集人，召集人僅主持會議，不參與審議及表決。 

(三)核定補助：由本局核定並公告補(捐)助名單及金額，並據以辦理簽約作業。 

八、依本要點補(捐)助之經費，其用途為執行業務所需之人事費、業務費(包含國外

差旅費等)與競賽獎金。 

業務費如有包含國外差旅費，應敘明用途及範圍並納入申請計畫。 

九、受補(捐)助機構應依本局核定之計畫書執行。受補(捐)助機構欲變更計畫書內

容或終止計畫時，應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局申請，經本局同意後，始得依變更

後之計畫書執行或終止計畫。 

執行期限之展延除有正當理由並經本局同意者外，以一次為限。 

十、計畫執行督導與考核作業如下： 

(一)本局或計畫辦公室得對受補(捐)助機構進行相關之督導與考核作業，確保

計畫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所需提送之相關成果報告及經費動支情形報

告，由受補(捐)助機構負責彙整後，提送本局或計畫辦公室，俾利督導與

考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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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審查受補(捐)助機構有無重複申請與經費使用情況及考核執行成效，本

局或計畫辦公室得隨時派員查核相關單據、帳冊及計畫執行狀況，該受補

(捐)助機構不得拒絶。 

(三)對補(捐)助款之運用，經考核違反契約內容情節重大者，本局得終止計畫，

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受補(捐)助機構停止

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一、經費執行、核撥與核銷相關事宜如下： 

(一)受補(捐)助機構應分期依計畫及經費執行進度檢附契約影本、費用支出

明細表、工作成果報告及領據（收據或發票）向本局或計畫辦公室請撥

經費。 

(二)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所檢附之支出單據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

定辦理，結案時應列明支出用途及實支經費總額。 

(四)同一案件向2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敘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

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已領有其他政府機關補(捐)助者

金額，本局得不予補助。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捐)助

案件，收回已撥付款項，並應負相關責任。 

(五)留存受補(捐)助機構之支用單據，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並

應依審計法規定妥善保存10年以上；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本局

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

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

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或受補（捐）助機構酌減嗣後補(捐)

助款或停止補(捐)助1至5年。 

(六)受補(捐)助經費及其他收入部分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扣除支出部分尚

有結餘款，應按本局原核定補助比率繳回，其繳回之金額以受領之補助

款金額為上限。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應繳回本局。但依其他規定

免予繳回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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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局計畫補(捐)助款如有預算被刪減或其他不可歸責之因素，得依實際業務

執行所需，調整計畫補(捐)助經費，受補(捐)助機構不得異議，且不得對本

局提出損害賠償或其他任何請求。 

十三、本局得要求受補(捐)助機構配合出席本計畫相關宣傳交流活動。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

行應注意事項及科技部對各科學園區管理局辦理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

業務管考作業要點、本計畫補助契約書及其他計畫執行相關作業規範等有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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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受補助單位明細 
資料日期：109/11/26 

機關代碼 機關類別 機關名稱 

FA01  公立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FA02  公立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FA03  公立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FA04  公立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FA05  公立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FA06  公立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FA07  公立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FA08  公立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FA09  公立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FA0B  公立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FA0D  公立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FA0F  公立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FA0G  公立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FA0H  公立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FA0K  公立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FA10  公立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FA11  公立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FA12  公立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FA13  公立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FA14  公立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FA16  公立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FA20  公立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FA21  公立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FA22  公立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FA23  公立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FA24  公立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FA25  公立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FA26  公立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FA28  公立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FA96  公立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FA97  公立大學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FA98  公立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FA99  公立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FAA1  公立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FAA2  公立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FAA3  公立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FAA4  公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FAA6  公立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FAA8  公立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FAB0  公立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FAB1  公立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FAB2  公立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FAB3  公立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FAB4  公立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FAB5  公立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FAB6  公立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FAB8  公立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FAB7  公立學院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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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1  軍警學校  國防醫學院 

FE05  軍警學校  海軍軍官學校 

FE06  軍警學校  空軍軍官學校 

FE07  軍警學校  中央警察大學 

FE08  軍警學校  陸軍軍官學校 

FE09  軍警學校  國防大學 

FE18  軍警學校  陸軍專科學校 

FE19  軍警學校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FE23  軍警學校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FD01  私立大學  東海大學 

FD02  私立大學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FD03  私立大學  東吳大學 

FD04  私立大學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FD05  私立大學  中原大學 

FD06  私立大學  逢甲大學 

FD07  私立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FD08  私立大學  亞洲大學 

FD09  私立大學  長榮大學 

FD10  私立大學  元智大學 

FD11  私立大學  大葉大學 

FD12  私立大學  華梵大學 

FD13  私立大學  義守大學 

FD14  私立大學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FD15  私立大學  南華大學 

FD16  私立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FD17  私立大學  開南大學 

FD18  私立大學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FD19  私立大學  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 

FD20  私立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FD21  私立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FD22  私立大學  大同大學 

FD23  私立大學  靜宜大學 

FD24  私立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FD25  私立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FD26  私立大學  長庚大學 

FD27  私立大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FD28  私立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FD29  私立大學  玄奘大學 

FD30  私立大學  佛光大學 

FD31  私立大學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FDA1  私立大學  銘傳大學 

FDA2  私立大學  實踐大學 

FDA3  私立大學  世新大學 

FDA4  私立大學  真理大學 

FDA5  私立大學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FDA6  私立大學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FDA7  私立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FDA8  私立大學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FDA9  私立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FDB1  私立大學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 

FDB2  私立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FDB3  私立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FDB4  私立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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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B5  私立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FDB6  私立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FDB7  私立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FDB8  私立大學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 

FDB9  私立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FDC1  私立大學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FDC2  私立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FDC3  私立大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FDC4  私立大學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FDC5  私立大學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FDC6  私立大學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FDC7  私立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FDD2  私立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FDD3  私立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FDD4  私立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FDD5  私立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FDD6  私立大學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FDD7  私立大學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FDD8  私立大學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FDD9  私立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FDE2  私立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FDE3  私立大學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FDE4  私立大學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FDE5  私立大學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FDE6  私立大學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FDE9  私立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FDF1  私立大學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FDF2  私立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FDF3  私立大學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FDF4  私立大學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FDF6  私立大學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FDF7  私立大學  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FDF8  私立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FDF9  私立大學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FDG3  私立大學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FDG5  私立大學  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FDG7  私立大學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FDH1  私立大學  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FD32  私立學院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FDC8  私立學院  永達技術學院 

FDC9  私立學院  大漢技術學院 

FDD1  私立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 

FDE1  私立學院  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FDE7  私立學院  亞東技術學院 

FDE8  私立學院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FDF5  私立學院  蘭陽技術學院 

FDG1  私立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FDG2  私立學院  黎明技術學院 

FDG4  私立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FDG6  私立學院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FDG9  私立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FDH2  私立學院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FDH3  私立學院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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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H4  私立學院  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FDH5  私立學院  臺北基督學院 

FDH6  私立學院  一貫道崇德學院 

FDH7  私立學院  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貫道天皇學院 

FDH8  私立學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 

YU02  私立學院  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FA48  公立專科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FA50  公立專科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FD33  私立專科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34  私立專科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9A  私立專科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FD9B  私立專科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9C  私立專科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9D  私立專科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9E  私立專科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9F  私立專科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9G  私立專科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9H  私立專科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FD9I  私立專科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A01  教學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HA03  教學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HA04  教學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HA05  教學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HA06  教學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HA09  教學醫院  國軍臺中總醫院 

HA10  教學醫院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HA19  教學醫院  國軍花蓮總醫院 

HA21  教學醫院  國軍桃園總醫院 

HA24  教學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 

HA40  教學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HA41  教學醫院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HA54  教學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HA60  教學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HB20  教學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HC02  教學醫院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HC03  教學醫院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HD01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HD08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HD11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HD21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HD23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HD28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HD42  教學醫院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HD43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HD44  教學醫院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HD70  教學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HD80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HE01  教學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HF06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HF07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HF08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HF09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HF10  教學醫院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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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01  教學醫院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HK05  教學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HK07  教學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HK09  教學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HK12  教學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HK13  教學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HK14  教學醫院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HK15  教學醫院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HK25  教學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HK27  教學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HK28  教學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HK31  教學醫院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HK35  教學醫院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HK36  教學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HK50  教學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HK51  教學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HK52  教學醫院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HK53  教學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HK54  教學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HK55  教學醫院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HK60  教學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HK90  教學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HK92  教學醫院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HM02  教學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HM05  教學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HM06  教學醫院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IC38  教學醫院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R114  教學醫院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